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招生章程

一 高校全称：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二 江苏省招生代码：1685 国家招生代码：14293
三 校址：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合欢路66号。
四 层次：高职专科院校
五 办学类型：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院校
六 分专业招生人数及有关说明：根据各省（区）招生部门公布的规定执行。
七 专业培养对外语的要求：语种不限。
八 招收男女比例：无特殊要求。
九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的标准执行。
十 录取规则：
1、我院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严格按照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江苏省2011年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注册入学。凡是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未被统一录取批次录取且取得全部七门科目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普高学生均可参加注册入学。
注册入学分三轮进行。每轮均包含考生申请、院校审核、考生确认三个过程。
①考生申请。符合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通过网络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注册入学网上管理平台，可向我院提出注册申请。
②院校审核。我院依据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按照录取原则，对提交注册申请的考生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考生即为我院预录考生。
③考生确认。在规定的时间内，考生自行上网查询申请结果。考生确认预录信息后即注册成功。
2、学院根据省考试院划定的同批次录取分数线，对申请考生按投档成绩排序，从高分到底分，择优录取；在考生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将根据考生语文、数学两门科目分数之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以及考生的技能、特长和获奖情况择优录取。
3、艺术类考生须参加江苏省统一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统考，按照专业考试成绩加文化考试成绩的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艺术类考生在总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将根据专业总分及考生的特长和获奖情况择优录取。
十一 收费标准：依据江苏省物价部门的标准收费。具体如下：
   学费标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财务管理三个专业每生每学年8000元，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两个专业每生每学年9800元；模具设计与制作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七个专业每生每学年8500元。
   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学年1200元。（标准6人间：独立卫生间、空调、热水器、网络等）
十二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证书种类：修学期满，达到毕业要求，颁发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毕业证书。
十三 联系电话：招生办电话：0527-84258866 84258855   84258280   
传真：0527-84258855
十四 网址：www.zdct.cn
十五 学院师资队伍情况：
江苏省教育厅原厅长王斌泰任名誉董事长、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王光明教授任院长，浙江泽达教育集团总裁、原浙江大学计算机中心培训部主任王益民担任学院的董事长，学院汇集来自知名高校、大型企业的专家、教授和管理精英，组成精干高效的学科带头人和管理团队。学院现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26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教师21人。
十六 资助学生情况：
    学院认真执行国家的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院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等。学院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七 学院就业情况：
我院已经有三届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9%以上，我院在人才培养上一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技能的培养。全面为毕业生就业服务，我院与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都有大批的毕业生到这些用人单位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